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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修正草案交流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 7月 15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貳、 地點：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3樓會議室 

參、 主席：許副局長志敏                                    紀錄：董卓勳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詳會議資料 

柒、 發言紀要： 

一、議題一：臺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內容，提請討論。 

(一) 學者意見 

1、 有關第 5 條公共安全防護動態演練及第 6 條自衛消防編組應變能力

驗證應有相關標準，建議納入「相關作業方式由消防局另定之」等條

文內容。 

2、 有關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避難弱者場所定義與設置標準不符之必要

性，建議於修法說明中敘明。 

3、 有關第 6 條所定場所，係考量其具有燈光音響，恐影響避難逃生行

為，建議於條文對照表說明欄位敘明。 

4、 有關第 6 條應辦理自衛消防編組驗證之場所對象，不應排除第 5 條

所列對象，另第 6條所定場所與設置標準所定甲類第 1目不同部分，

應予說明。 

5、 有關第 6條「每年至少應辦理一次自衛消防編組驗證」部分，建議修

正為「每年至少應辦理一次自衛消防編組應變能力驗證」。 

6、 有關第 6 條應辦理自衛消防編組驗證之場所對象，應明定其規模，

另有關前項驗證部分，考量自衛消防編組驗證係場所面臨火災應變

之自主能力驗證，不建議管理權人應委由中央消防主管機關認可之

指導機構辦理，但大型規模之場所，不在此限。另有關中央訂定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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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消防編組應變能力驗證要點中，針對各場所有其臨界時間計算方

式，惟第 6條所定場所，其臨界時間計算方式尚無相關依據，建議消

防局納入考量。 

7、 有關第 6 條立法意旨，應為加強營業場所之自主應變能力，而非只

針對錢櫃火災事件，僅就 KTV 等封閉性娛樂場所。另中央訂定之自

衛消防編組應變能力驗證要點等防火管理規範行之多年，惟公安意

外仍層出不窮，防火管理相關書面計畫，應以場所特性不同而有不同，

建議於第 6條酌修增訂，透過成立第三方公正單位(火災預防委員會

等)輔導、教育及鼓勵場所自發執行防火管理事項，並運用科技資訊

輔導系統。 

8、 有關第 7 條製作避難逃生安全說明影片部分，涉及罰則及場所義務

執行事項，應明確訂定播放內容、方式及時機。 

9、 考量經中央消防主管機關認可之自衛消防編組驗證指導機構為數不

多，將影響後續執行情形，另亦考量各指導機構於辦理場所驗證時之

一致性。 

10、 有關第 9條之立法意旨，於消防法第 6條已詳細明定管理權人對於

消防安全設備維護之責任，與防火管理呼應部分，則為消防防護計

畫中自主檢查之精神，但實務上自主檢查表卻難以落實，建議可透

過 E化等科技方式，監控消防安全設備開關情形。 

11、 有關第 9條其立法目的，係為責任釐清，法律已明確告知不可為事

項，而場所卻仍為之，本應擔負後續衍生責任，但仍建議納入保險

機制，針對落實自主管理部分則降低保費，透過保險商業行為，以

提升場所自主檢查落實。 

12、 有關第 9條之立法技巧，針對「不得關閉、遮蔽」部分，可參考「製

定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指導須知」第 4點文字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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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關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15 條，應納入突發狀況（如地震）造成消

防安全設備毀損時，必須即時修繕而關閉之考量；建議可採專業簽

證之方式，賦予場所既有機電人員一定條件下執行必要消防安全設

備修繕之權力，並藉以要求其平時自我檢查消防安全設備之義務。 

14、 有關第 9條納入自主檢查表部分，日本亦有相關規定，而自主檢查

表勾選人員則可參考透過契約方式由消防專技人員執行。 

15、 有關第 9條應納入自主檢查精神，而非以場所每年 1至 2次的定期

檢修申報來確保場所消防安全，故第 9 條第 2 項建議修正為：「管

理權人，應依消防法第十三條及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之規

定，責令防火管理人就場所內（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

依自行檢查表，逐項逐一編號點檢並作成紀綠備查。並於消防安全

設備各開關閥處明確標示應時常『開』或時常『關』之標示，以備

稽查。」 

16、 有關第 11 條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教育訓練，建議可藉助勞動檢

查力量，條文修正建議為：「管理權人除應依消防法第十三條及消防

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提報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外，並應依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除應於事前告知該施工工程承攬

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外，再增列

防火管理與消防安全應採取之措施，於開工前將前述危害因素告知

單及承攬人教育訓練紀錄送消防局備查。前項危害因素告知單及教

育訓練項目另訂之。」另有關教育訓練內容、時間及方式等，應明

定之。 

17、 有關第 11 條施工中相關消防安全管理，消防法已明定，另有關勞

安相關規定亦規範教育訓練相關項目，尚不建議本條文結合勞安相

關規定，仍建議以管理權人或消防專技人員執行教育訓練工作。 

18、 有關第 11 條提報成果部分，建議參考日本規定，相關成果提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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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執行情形，並非僅就教育訓練成果；另施

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製定部分，建議可由消防專技人員簽證。 

19、 有關第 11 條教育訓練對象應詳細明定，避免教育訓練成果流於形

式。 

20、 有關第 11條明定管理權人義務可分為「提報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

及「開工前教育訓練」，其提報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建議仍回歸母

法已明定規範部分。 

21、 有關第 17 條應納入惡意檢舉或民眾糾紛報復檢舉之考量，避免影

響行政資源，建議可參考廢棄物清理法方式，另定檢舉辦法。 

22、 有關第 17 條內部揭弊等檢舉依據條文，於行政程序法第 168 條至

第 173條已明定陳情相關規範，建議刪除。 

23、 有關第 18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自治條例課予場所相關義務並

有相關罰則，惟未賦予行政機關相關檢查權限，建議新增相關檢查

權之條文。 

(二) 消防專技人員意見 

1、 有關各類場所理應有專人進行消防安全設備維護及管理，消防安全

設備之檢修及平時維護，至今仍未有明確定義，以致現行部分大型企

業採用與消防安全設備公司簽約方式，針對消防安全設備因突發狀

況損壞時，要求受委託之消防專技人員須於一定時間內到場維修，建

議應納入保險機制或維護機制，以落實自我保護財產之精神。 

2、 有關第 7條影片播放方式，建議可參考飛機播放影片之插播方式。 

3、 有關第 9 條建議納入第 3 項，管理權人應與消防安全設備公司簽訂

定期維護合約並列為消防局檢查項目，透過合約方式確保責任，而契

約部分則透過定型化契約方式邀集專家學者另定之。 

4、 有關第 9 條第 1 項建議將管理權人之責任調整修正至法條前段，另

針對消防安全設備因突發損壞而關閉，建議可採消防安全設備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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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表之彈性方式，除有紀錄可稽外，並賦予非消防專技人員因不可

抗力因素關閉設備一定權力與責任。 

5、 有關第 9 條倘納入自主檢查表格，應詳加考量，避免重蹈部北醫院

護理師遭起訴之案例覆轍。 

6、 有關第 11條教育訓練部分，結合勞安規定尚有執行困難，建議仍由

施工單位之消防專技人員為之。 

7、 有關第 11條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提報，應納入實務上部分案件因

施工規模較大，施工團隊於開工前仍未確定之考量。 

8、 有關第 6 條、第 9 條及第 11 條，其檢修申報或場所定期巡檢部分，

建議參考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採行政、技術分離方式，政府僅須以

揚善去惡方式將場所安全分級並挑選優良場所，並 E 化分析常見損

壞之消防安全設備，訂定重點稽核項目；另有關防火管理部分，則採

專案方式，由政府邀集專家學者，訂定相關準則予場所藉以針對場所

特性製定消防防護計畫或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 

9、 有關第 17條，應納入惡意檢舉影響行政資源之考量，建議刪除。 

(三) 內政部消防署意見 

有關第 9 條立法意旨十分明確，但立法技巧困難，建議採正面表列

方式，明訂容許關閉消防安全設備之態樣，其餘則禁止，而消防機關

檢查時發現惡意關閉情形時，則命場所立即恢復原狀。 

二、議題二：臺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第 14 條修正內容及執行方式，

提請討論。 

(一) 學者意見 

1、 有關第 14條警報設備關閉之訊號應通報管理權人、防火管理人及代

理通報事業單位部分，建議修正為火警受信總機之訊號，不應僅就關

閉之訊號。 

2、 行政資源有限，營業場所管理權人本應負起場所消防安全設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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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責任，而管理權人、消防專技人員或保全業者，藉由機器監控管

理消防安全設備並非困難，消防安全制度應朝責任回歸管理權人為

方向。 

3、 119火災通報裝置係為保護避難弱者場所，若本條文納入 119火災通

報裝置，則建議一併納入避難弱者場所。 

4、 有關第三方執行消防安全設備監管部分，應注意法源依據，如保全業

法。 

(二) 消防專技人員及保全公會意見 

1、 有關第 14條火警受信總機訊號之通報，建議可參考 NFPA101相關規

範，針對老福機構或易遭恐怖攻擊之大型空間，其火警受信總機火警

訊號連線至消防局。 

2、 另有關代理通報事業部分，建議由企業自主管理決定並應考量隱私

問題。 

3、 有關受信總機火警訊號通報至消防局部分，設置標準已明定 119 火

災通報裝置相關規範，其安裝成本不宜普及至各類場所。 

4、 有關消防安全設備關閉之監控，尚無技術上之困難，另維護消防安全

設備正常運作本應為管理權人責任，其通報對象仍應以管理權人、防

火管理人為主，不宜納入消防局。 

5、 新竹市政府文化局有實際裝設保全監控火警受信總機案例，建議通

報對象亦可納入保全公司，才可回歸保全與場所契約下之責任。 

6、 保全業者提供火警訊號監控之服務已行之有年，係基於無人化趨勢，

進而產生系統監控場所消防安全之服務。 

7、 本議題第 14條應分為 2個部分，火警訊號以及設備關閉訊號，而消

防安全設備關閉訊號應由第三方執行 24小時監控較為適當，係基於

以下 3點： 

(1) 以管理權人的態度，消防安全設備管理應交由防火管理人；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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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火管理人的角度，理當希望由第三方執行全天候管理。 

(2) 營業場所耗費大量成本安裝一套設備，卻必須全天候維護設備運

作情形，實為矛盾。 

(3) 第三方監控備援紀錄，可避免火災造成火警受信總機等消防安全

設備之紀錄毀損。 

三、議題三：針對場所系統性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結果有因結構老舊、法令適

用等致修繕困難者，由消防專技人員提具改善方案，以成立委員會

審查方式辦理，提請討論。 

(一) 學者意見 

1、 有關第 12 條消防安全設備改善方案建議可由第三方公正單位協助，

建議修正條文為：「本市成立災害（火災）預防委員會，以擬訂本市

災害（火災）預防政策、機制相關推動，並就原有合法建築物辦理消

防安全設備改善時有困難者進行審查……」。 

2、 有關第 12條建議參考消防法第 6條第 3項之性能法規得排除各類場

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以下簡稱設置標準)並納入本條文第 3項。 

(二) 消防專技人員意見 

有關老舊之原有合法建築物，其消防安全設備損壞卻礙於結構老舊、

法令適用等因素而難以改善之問題已存在多年，建議透過成立第三

方公正之委員會方式，除可避免關說，更可確實改善場所消防安全問

題。 

捌、 議題討論結論： 

本次座談會廣邀各界產官學專家學者，提供各面向意見，請業務單位綜

整後納入本次修法之參考。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17時 30分。 


